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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第 三 十 次 會 議 摘 要  

(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略 工 作 小 組 的 聯 席 會 議 )  

 

日 期   ： 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七 日  
時 間  ：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地 點  ：  香 港 九 龍 灣 常 悅 道 8 號 零 碳 天 地 地 下 會 堂  
 
出 席 者 ：  

陳 智 思 議 員   (主 席 )  
陳 紹 雄 先 生    
何 建 宗 教 授    
羅 淑 君 女 士    
梁 陳 智 明 女 士    
潘 智 生 教 授    
沈 祖 堯 教 授    
譚 鳳 儀 教 授    
譚 小 瑩 女 士    
譚 安 德 博 士    
蔡 曉 慧 女 士    
黃 紹 倫 教 授    
何 建 宗 先 生    
林 雲 峰 教 授    
盧 思 騁 先 生    
葉 健 民 博 士    
黃 錦 星 先 生  環 境 局 局 長   
林 天 星 先 生  發 展 局 副 秘 書 長 (工 務 )  2   
郭 偉 勳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理 署 長 4  
梁 世 智 先 生  房 屋 署 助 理 署 長 (屋 邨 管 理 )1   
夏 鎂 琪 女 士  環 境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( 可 持 續

發 展 )  
(秘 書 )  

 
列 席 者 ：  

黎 耀 基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助
理 署 長 (廢 物 管 理 政 策 )  

就 議 程 3 列 席 會 議

林 國 麟 博 士  環 保 署 首 席 環 境 保 護 主
任 (廢 物 管 理 政 策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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李 鉅 標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土 木 工
程 處 副 處 長 ( 海 港 及 土
地 )  

就 議 程 4 列 席 會
議  

王 倩 儀 女 士  環 境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蔡 敏 儀 女 士  環 境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理  
陳 國 衛 先 生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1  
黃 藝 蕾 女 士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 
阮 宏 昌 先 生  環 境 局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  
黃 少 薇 女 士  環 境 局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可 持 續 發 展 )  
楊 鳳 玲 女 士  環 境 局 行 政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1  
鄭 漢 盛 先 生  環 境 局 行 政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 

 
因 事 缺 席 者 ：  

洪 丕 正 先 生  
劉 靳 麗 娟 女 士  
李 澤 鉅 先 生  
盧 偉 國 議 員  
單 仲 偕 議 員  

 
開 會 詞  
 
委 員 會 得 悉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聯 同 策 略 工 作 小 組

舉 行 是 次 會 議 。 委 員 會 並 歡 迎 黃 錦 星 先 生 首 次 以 環 境 局 局 長

身 分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 
第 1 項  —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七 日 )  
 
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記 錄 擬 稿 已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 月

五 日 送 交 各 委 員 傳 閱 。 秘 書 處 收 到 一 項 建 議 修 訂 ， 並 已 納 入

會 議 記 錄 。 經 修 訂 的 會 議 記 錄 獲 得 通 過 ， 無 須 修 訂 。  
 
 
第 2 項  — 續 議 事 項  
 
並 無 續 議 事 項 。  
 
 
第 3 項  —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 社 會 參

與 過 程 的 建 議 (委 員 會 第 07/12 號 文 件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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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得 悉 ， 政 府 建 議 邀 請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

新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。 當 局 向 委 員 簡 介 香 港 的 整 體 廢 物 問 題 ，

要 點 如 下 ：  
 
  香 港 每 日 產 生 13,500 公 噸 廢 物 ， 當 中 9,000 公 噸 為 都 市

固 體 廢 物 。 儘 管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的 回 收 率 達 48%， 但 香 港

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人 均 產 生 量 及 棄 置 量 ， 仍 高 於 其 他 地 區

(例 如 台 北 市 及 首 爾 )；  
  香 港 有 別 於 其 他 地 區 ， 現 時 主 要 倚 賴 堆 填 區 棄 置 都 市 固

體 廢 物 ， 但 這 並 非 持 續 可 行 的 做 法 。 我 們 如 不 擴 建 三 個

堆 填 區 ， 它 們 會 在 二 零 二 零 年 飽 和 。 政 府 須 盡 快 全 方 位

行 動 ， 減 廢 並 規 劃 廢 物 處 理 基 礎 設 施 ；  
  近 年 來 政 府 一 直 實 施 多 項 計 劃 ， 推 廣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及 加

強 減 廢 和 回 收 。 如 香 港 最 早 於 二 零 一 六 年 實 施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收 費 ， 並 假 設 可 再 減 少 兩 成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， 在 二 零

一 六 年 須 以 堆 填 處 理 的 固 體 廢 物 每 日 仍 超 過 9,000 公

噸 ；  
  多 項 廢 物 處 理 設 施 正 在 規 劃 或 施 工 階 段 ， 同 時 焚 化 工 程

項 目 因 司 法 覆 核 而 須 暫 時 擱 置 。 由 於 未 來 最 少 八 年 都 不

會 有 焚 化 設 施 可 用 ， 我 們 有 迫 切 需 要 擴 建 和 擴 充 現 有 的

堆 填 區 ；  
  雖 然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回 收 率 持 續 增 長 ， 本 港 的 廢 物 包 袱 仍

然 揮 之 不 去 。 廢 物 的 產 生 量 增 加 ， 抵 銷 了 處 置 量 減 少 帶

來 的 大 部 分 好 處 ， 因 而 我 們 須 呼 籲 公 眾 改 變 行 為 。 按 膠

袋 徵 費 計 劃 和 建 築 廢 物 收 費 計 劃 的 經 驗 ， 政 府 視 收 費 為

重 要 及 有 效 的 政 策 工 具 ， 可 促 使 巿 民 改 變 行 為 ；  
  環 保 署 較 早 前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進 行 的 公 眾 諮 詢 顯 示 ， 社 會

上 多 數 人 ( 超 過 六 成 ) 贊 成 在 香 港 推 行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按 量

收 費 計 劃 。 政 府 會 確 認 此 方 式 為 本 港 的 總 體 路 向 。 此

外 ， 在 政 府 諮 詢 期 間 ， 甚 多 市 民 提 及 台 北 巿 的 都 巿 固 體

廢 物 收 費 經 驗 可 作 香 港 的 楷 模 ；  
  台 北 巿 和 香 港 的 城 巿 特 色 不 盡 相 同 ， 原 因 是 台 北 巿 人 口

較 少 ， 人 口 密 度 和 多 層 大 廈 的 集 中 程 度 遠 低 於 香 港 。 為

了 在 本 港 推 行 可 行 的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計 劃 ， 現 行 都 巿

固 體 廢 物 收 集 制 度 ( 旨 在 確 保 迅 速 有 效 清 除 廢 物 ) ， 以 及

我 們 處 置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的 行 為 ， 可 能 須 作 重 大 改 變 ；  
  鑑 於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在 運 作 方 面 的 複 雜 程 度 ， 政 府 希

望 藉 委 員 會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讓 社 會 積 極 地 作 深 入 的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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論 ， 有 助 就 實 施 細 節 凝 聚 共 識 。 參 與 過 程 可 涵 蓋 下 列 主

要 事 項 ：  
i )  我 們 是 否 準 備 就 緒 ， 改 變 思 維 ， 並 接 受 推 行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按 量 收 費 的 權 衡 取 捨 ；  
i i )  不 同 種 類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來 源 (即 家 居 住 戶 及 工 商 戶 )

的 收 費 計 劃 ；  
i i i )  實 施 的 程 序 ， 即 分 階 段 或 一 次 過 實 施 ； 以 及  
iv)  收 費 水 平 及 收 費 原 則 。  

 
就 香 港 的 整 體 廢 物 問 題 及 實 施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， 委 員 提 出

以 下 查 詢 、 意 見 及 建 議 ：  
 
  查 詢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在 建 議 的 參 與 過 程 期 間 ， 讓 巿 民 知 悉

香 港 的 廢 物 問 題 全 貌 。 此 舉 既 可 達 到 公 眾 教 育 目 的 ， 而

參 與 過 程 亦 會 聚 焦 於 有 關 收 費 的 特 定 範 疇 。 雖 然 環 保 署

的 公 眾 諮 詢 顯 示 ， 甚 多 人 贊 成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， 但 建

議 的 委 員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仍 應 盡 量 廣 泛 接 觸 和 動 員 更 多 市

民 參 與 ；  
  建 議 政 府 推 行 積 極 進 取 的 廚 餘 回 收 計 劃 ， 並 更 致 力 推 廣

減 少 廚 餘 ；  
  歡 迎 政 府 建 議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的 行 動 ；  
  在 環 保 署 的 公 眾 諮 詢 中 ， 有 頗 多 ( 四 成 ) 回 應 者 不 贊 成 收

費 。 委 員 查 詢 他 們 的 立 場 。  
  預 期 實 施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所 遇 到 的 阻 力 ， 會 大 於 實 施

塑 膠 購 物 袋 徵 費 ， 因 為 這 次 市 民 須 支 付 較 大 的 金 額 。 建

議 政 府 研 究 如 何 獎 勵 不 產 生 廢 物 的 市 民 ；  
  認 為 工 商 業 廢 物 的 問 題 較 易 應 付 ， 因 為 持 份 者 群 組 較

小 ， 而 且 減 廢 能 力 較 強 ；  
  建 議 政 府 研 究 只 向 較 主 要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收 費 ；  
  認 為 要 促 使 市 民 改 變 行 為 ， 迫 切 感 較 實 施 收 費 重 要 ；  
  建 議 政 府 就 家 居 及 工 商 業 廢 物 採 取 不 同 措 施 ， 並 提 高 廢

物 處 置 費 用 的 透 明 度 ， 以 平 息 下 列 爭 論 ， 即 政 府 藉 都 市

固 體 廢 物 收 費 及 差 餉 ， 就 處 置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向 住 戶 雙 重

收 費 ；  
  建 議 研 究 以 建 議 的 混 合 模 式 實 施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；  
  建 議 根 據 收 費 計 劃 ， 向 低 收 入 人 士 免 費 分 配 某 個 基 本 數

量 的 預 繳 專 用 垃 圾 袋 ， 以 減 輕 他 們 的 經 濟 負 擔 ， 並 鼓 勵

他 們 減 用 垃 圾 袋 ， 轉 售 餘 下 未 用 的 垃 圾 袋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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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 建 議 研 究 如 何 消 除 低 收 入 社 群 的 憂 慮 ， 爭 取 他 們 支 持 建

議 ， 例 如 ，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產 生 量 低 於 某 個 水 平 的 住 戶 可

獲 豁 免 ； 以 及  
  贊 成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並

建 議 設 計 更 多 具 創 意 的 活 動 ， 務 求 動 員 更 多 市 民 參 與 。   
 
就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委 員 再 提

出 以 下 查 詢 、 意 見 及 建 議 ：  
 
  查 詢 委 員 會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如 何 可 為 環 保 署 的 工 作 增

值 ， 以 及 委 員 會 可 否 考 慮 其 他 優 先 議 題 ；  
  認 為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有 助 喚 起 公 眾 關 注 廢 物 問 題 的 迫 切

性 ， 並 可 促 使 他 們 率 先 在 行 為 上 作 出 某 些 改 變 ；  
  認 為 委 員 會 舉 行 的 多 個 持 份 者 會 議 及 聚 焦 討 論 小 組 會

議 ， 作 為 參 與 過 程 的 一 部 分 ， 讓 更 多 持 份 者 有 機 會 深 入

討 論 其 觀 點 ， 從 而 確 保 推 出 全 面 的 綱 領 諮 詢 社 會 大 眾 。

因 此 ， 委 員 會 的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不 是 重 複 政 府 就 此 議 題 所

做 的 工 作 。 相 反 ， 參 與 過 程 採 取 由 下 而 上 方 式 ， 會 賦 予

委 員 會 權 力 凝 聚 共 識 ， 有 助 政 府 取 得 所 需 的 民 意 基 礎 ，

才 展 開 下 一 階 段 工 作 ；  
  認 為 廢 物 收 費 久 被 視 為 廢 物 管 理 的 主 要 工 具 。 社 會 須 關

注 廢 物 問 題 已 迫 在 眉 睫 ， 並 建 議 就 整 個 辯 論 訂 下 時 間

表 ；  
  認 為 政 府 應 展 現 領 導 才 能 及 決 心 ， 並 就 我 們 所 面 對 迫 在

眉 睫 的 廢 物 問 題 和 建 議 的 對 策 ， 令 巿 民 感 受 到 其 迫 切

性 ；  
  建 議 按 市 民 產 生 的 廢 物 量 而 非 收 入 制 訂 寬 減 措 施 ；  
  同 意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 新 一 輪 社 會 參 與 過

程 ， 但 建 議 向 市 民 提 出 的 方 案 應 有 明 確 範 圍 及 重 點 主

題 ， 例 如 詢 問 市 民 如 何 改 良 政 府 的 策 略 ， 而 非 提 出 很 多

沒 有 固 定 答 案 的 問 題 ；  
  建 議 參 與 過 程 應 探 討 社 區 如 何 協 助 締 造 理 想 條 件 ， 令 都

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在 本 港 取 得 成 效 ；  
  建 議 借 鏡 廣 州 及 上 海 等 內 地 城 市 ， 因 為 他 們 的 家 居 廢 物

棄 置 模 式 與 本 港 相 若 ， 且 在 這 方 面 下 了 不 少 功 夫 ；   
  建 議 政 府 提 出 以 下 事 項 討 論 ： 紐 約 市 否 決 推 行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收 費 計 劃 後 ， 如 何 應 付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問 題 ； 台 北 市

在 推 行 計 劃 初 期 如 何 克 服 障 礙 ， 以 及 多 年 來 廢 物 問 題 有

何 改 善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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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 贊 成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及 由 委 員 會 就 此 課 題 進 行 社 會 參

與 過 程 ；  
  認 為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應 專 注 於 如 何 實 施 廢 物 收 費 ， 而 不 應

倒 退 至 應 否 實 施 收 費 的 原 則 性 議 題 。 至 於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收 費 的 收 入 會 否 及 如 何 用 於 支 持 本 地 廢 物 回 收 業 ， 社 會

參 與 過 程 亦 應 收 集 民 意 ；  
  贊 成 政 府 的 減 廢 措 施 ， 鑑 於 措 施 具 爭 議 性 ， 委 員 會 可 藉

此 良 機 啓 動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；  
  認 為 在 推 行 收 費 計 劃 前 ， 政 府 應 改 善 社 區 設 施 ， 以 鼓 勵

市 民 在 源 頭 把 廢 物 分 類 ， 並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， 例 如 為 屋 苑

和 學 校 舉 辦 環 保 創 意 比 賽 ， 以 及 設 計 減 廢 標 記 ；  
  建 議 政 府 可 考 慮 舉 辦 高 層 次 的 高 峰 會 ， 邀 請 其 他 國 家 及

城 市 的 代 表 出 席 ， 分 享 管 理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的 經 驗 ；  
  認 為 年 輕 人 普 遍 贊 成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， 可 徵 募 他 們 為

政 府 的 策 略 伙 伴 ， 並 可 從 學 校 着 手 推 行 全 港 教 育 ， 例 如

向 學 校 提 供 若 干 宣 傳 資 料 ， 並 讓 學 生 就 此 議 題 自 由 發

揮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應 考 慮 以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推 行 外 展 公 眾 教

育 ， 藉 此 在 社 會 造 成 影 響 ， 令 市 民 有 迫 切 感 。 再 者 ， 政

府 可 考 慮 透 過 社 交 媒 體 接 觸 市 民 ， 因 為 年 輕 一 輩 較 不 喜

歡 以 傳 統 書 面 形 式 表 達 意 見 。   
  建 議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探 討 免 費 報 紙 及 貨 品 過 份 包 裝 造 成 的

難 題 ；   
  建 議 提 供 相 關 資 料 ， 例 如 ， 納 稅 人 因 收 費 計 劃 可 節 省 的

處 理 廢 物 開 支 ； 以 及  
  認 為 委 員 會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進 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是

一 舉 兩 得 ， 既 可 提 高 市 民 對 當 前 廢 物 問 題 的 認 知 ， 又 可

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的 下 一 步 可 行 建 議 凝 聚 共 識 。  
 
當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︰  
 
  本 港 面 對 迫 在 眉 睫 的 廢 物 問 題 ， 須 加 快 處 理 ；  
  委 員 會 提 供 一 個 有 效 及 具 創 意 的 平 台 ， 可 動 員 巿 民 參

與 。 政 府 期 待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這 個 複 雜 議 題 ， 與 委

員 會 建 立 有 意 義 的 伙 伴 關 係 ；  
  政 府 已 就 這 議 題 完 成 首 次 公 眾 諮 詢 ， 並 獲 市 民 支 持 以 按

量 方 式 就 廢 物 收 費 。 過 程 的 第 二 階 段 是 擬 訂 具 體 的 實 施

方 案 。 委 員 會 採 用 一 套 精 密 的 程 序 ， 動 員 持 份 者 及 市 民

參 與 ， 包 括 透 過 支 援 小 組 的 工 作 、 舉 行 聚 焦 小 組 會 議 及

擬 備 和 發 出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， 便 利 巿 民 參 與 及 討 論 相 關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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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。 調 整 社 區 的 現 行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集 制 度 而 不 危 及 環

境 衞 生 ， 涉 及 多 項 議 題 ， 凸 顯 我 們 須 廣 泛 動 員 巿 民 參

與 ， 研 究 不 同 的 建 議 和 可 行 方 案 ， 以 制 訂 實 施 細 節 ；  
  在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中 ， 應 讓 市 民 知 悉 所 面 對 的 廢 物 問 題 全

貌 ， 作 為 背 景 資 料 ， 而 討 論 應 專 注 於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

費 。 日 後 的 參 與 過 程 ， 大 可 參 考 上 次 能 源 效 益 的 參 與 過

程 ； 以 及  
  在 制 訂 未 來 的 公 眾 教 育 及 社 會 參 與 策 略 方 面 ， 政 府 與 委

員 會 有 極 多 合 作 機 會 ， 例 如 說 服 市 民 作 出 所 需 的 行 為 改

變 ， 以 支 持 這 個 目 標 。  
 
鑑 於 無 人 反 對 接 納 政 府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會 最 終 同 意 就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收 費 進 行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。 委 員 會 稍 後 會 成 立 支 援 小 組 ，

協 助 擬 訂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綱 領 及 推 展 參 與 過 程 。 歡 迎 各 成 員

加 入 支 援 小 組 。  
 
 
議 程 4 —香 港 實 現 可 持 續 發 展 所 需 的 土 地 供 應 ： 在 維 港 以 外

填 海  
 
當 局 在 會 上 指 出 ， 土 地 供 應 能 否 滿 足 本 港 需 求 和 公 眾 期 望 ，

一 直 備 受 關 注 。 過 去 二 十 年 ， 填 海 不 但 有 助 本 港 解 決 土 地 不

足 的 問 題 ， 亦 有 助 處 置 公 眾 填 料 。 然 而 ， 本 港 不 能 單 靠 填

海 ， 而 應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土 地 供 應 方 式 。 當 局 向 成 員 簡 介 多

管 齊 下 的 土 地 供 應 方 式 ， 重 點 如 下 ︰  
 
  香 港 須 積 極 以 高 效 率 開 發 土 地 ， 以 滿 足 目 前 的 社 會 經 濟

需 要 ， 例 如 人 口 增 長 、 經 濟 發 展 和 不 斷 提 升 的 生 活 質 素

水 準 ， 以 及 建 立 土 地 儲 備 ， 以 促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然 而 ，

種 種 發 展 限 制 ( 如 郊 野 及 斜 坡 ) ， 意 味 本 港 的 可 發 展 土 地

所 餘 無 幾 ， 要 物 色 合 適 土 地 實 在 是 一 大 挑 戰 。 因 此 ， 政

府 建 議 採 用 一 套 包 含 以 下 六 種 不 同 土 地 供 應 模 式 的 策

略 ︰  
( i ) 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；  
( i i )  市 區 重 建 ；  
( i i i )  收 地 ；  
( iv)  重 用 前 石 礦 場 ;  
(v)  發 展 岩 洞 ； 以 及   
(v i )  填 海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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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 鑑 於 上 述 土 地 供 應 模 式 各 有 其 難 度 ， 政 府 會 採 取 多 管 齊

下 的 方 式 ， 即 不 會 側 重 或 剔 除 任 何 一 個 土 地 供 應 模 式 ；  
  至 於 處 置 本 港 產 生 的 剩 餘 公 眾 填 料 和 污 染 海 泥 的 挑 戰 ，

現 時 的 處 置 方 法 是 把 剩 餘 公 眾 填 料 運 住 內 地 台 山 ， 作 填

海 之 用 。 此 方 法 涉 及 長 途 運 輸 ， 既 昂 貴 又 不 環 保 。 並

且 ， 香 港 可 供 處 置 污 染 海 泥 的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區 ， 亦 不 敷

應 用 ；  
  如 藉 審 慎 選 址 避 開 環 境 易 受 破 壞 的 地 區 ， 加 上 採 用 先 進

技 術 ， 盡 量 減 少 對 水 質 和 生 態 的 不 良 環 境 影 響 ， 填 海 不

失 為 本 港 可 持 續 土 地 供 應 和 土 地 儲 備 的 來 源 ， 同 時 有 助

解 決 剩 餘 公 眾 填 料 和 污 染 海 泥 的 問 題 ；  
  政 府 已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進 行 公 衆 參 與 活 動 ， 探 討 巿

民 對 多 管 齊 下 的 土 地 供 應 模 式 (包 括 填 海 )  ， 及 對 填 海 選

址 準 則 的 意 見 。 公 衆 參 與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巿 民 普 遍 贊 成 多

管 齊 下 的 土 地 供 應 策 略 ， 但 部 分 人 關 注 填 海 項 目 對 環 境

及 區 內 居 民 的 影 響 ； 以 及  
  就 可 行 的 填 海 地 點 進 行 的 第 二 階 段 公 衆 參 與 活 動 即 將 展

開 ， 歡 迎 委 員 會 到 時 就 此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、 意 見 及 建 議 ：  
 
  認 為 土 地 供 應 是 重 大 議 題 ， 委 員 會 可 作 研 究 。 先 前 在 二

零 零 九 年 進 行 的 「 優 化 建 築 設 計  締 造 可 持 續 建 築 環 境 」

社 會 參 與 過 程 ， 本 應 包 括 香 港 土 地 不 足 的 相 關 資 料 ， 以

便 委 員 會 作 全 面 討 論 ；  
  認 為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現 時 不 少 爭 議 性 議 題 ， 與 土 地 供 應

息 息 相 關 。 委 員 會 在 此 刻 全 面 討 論 這 複 雜 議 題 ， 別 具 意

義 及 切 合 時 宜 ；  
  建 議 研 究 土 地 需 求 管 理 ， 因 為 此 議 題 與 土 地 供 應 同 樣 重

要 。 應 研 究 需 求 層 面 的 問 題 (例 如 “小 型 屋 宇 政 策 ”)；  
  認 為 如 委 員 會 不 能 知 悉 香 港 土 地 情 況 的 全 貌 ， 其 諮 詢 角

色 將 受 限 制 ；  
  認 為 巿 民 會 要 求 知 悉 填 海 所 得 土 地 的 用 途 ， 當 局 須 說 服

公 眾 ， 有 關 土 地 將 有 利 公 益 ， 而 並 非 單 用 作 土 地 儲 備 。

如 當 局 未 能 提 供 更 具 體 的 土 地 用 途 目 的 及 發 展 密 度 ， 將

難 以 確 定 及 提 出 理 據 支 持 填 海 規 模 ；  
  認 為 巿 民 難 以 設 想 土 地 供 應 短 缺 ， 因 為 很 多 地 區 (尤 其 是

新 界 )仍 未 發 展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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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 認 為 可 考 慮 在 維 多 利 亞 港 以 外 適 度 填 海 ， 但 政 府 應 審 慎

行 事 ， 讓 巿 民 知 悉 當 局 為 盡 量 減 少 影 響 環 境 所 採 取 的 措

施 ， 以 及 研 究 填 海 所 得 土 地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對 氣 候 的 影

響 ；  
  建 議 須 先 就 環 境 影 響 進 行 更 專 業 的 研 究 ， 以 便 委 員 會 就

此 議 題 進 行 有 意 義 的 討 論 ； 以 及  
  詢 問 當 局 可 否 提 供 更 多 資 料 ， 讓 委 員 知 悉 事 件 的 全 貌 ，

以 便 委 員 會 可 擔 當 更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就 此 議 題 向 政 府 提

供 意 見 。  
 
當 局 補 充 ， 現 正 就 仍 未 發 展 ( 包 括 位 於 新 界 ) 的 地 區 進 行 規 劃

研 究 。 日 後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在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會 提 供 更 多 資 料 。  
 
 
第 5 項  —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(教 宣 小 組 )報 告 (委 員 會 文
件 第 08/12 號 )  
 
委 員 獲 知 上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教 宣 小 組 的 工 作 ， 內 容 載 於 委 員

會 文 件 第 08/12 號 。 重 點 是 當 局 會 乘 委 員 會 上 次 紓 緩 氣 候 變

化 社 會 參 與 過 程 的 勢 頭 ， 以 “藉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能 達 致 可 持 續 發

展 ” 為 題 ，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行 可 持 續 發 展 研 討

會 。 當 局 呼 籲 委 員 支 持 及 出 席 是 項 活 動 。 委 員 亦 獲 知 ， 當 局

會 展 開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大 使 ” 計 劃 ， 招 募 參 加 過 往 可 持 續 發 展 活

動 的 學 生 ， 協 助 向 朋 輩 和 社 區 宣 揚 可 持 續 發 展 信 息 。  
 
 
第 6 項  — 其 他 事 項  
 
會 議 並 無 其 他 事 項 討 論 。  
 
 

第 7 項  —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秘 書 稍 後 會 確 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。  
 
 
 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
